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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顺丰控股 

股票代码：002352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添美道1号中信大厦28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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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顺丰控股”）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顺丰控股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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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公司、顺丰控股、上市公司 指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鼎泰新材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为顺丰控股的前身，于2017年2

月更名为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准则15号 指《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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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嘉强顺风”） 

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信资本(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44,321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440300602367944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向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的管理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2013-08-09 至 2023-08-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815212Y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添美道1号中信大厦28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强顺风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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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或主要负责人的信息： 

 

姓名 

（包括

曾 用

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及是否

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 

WONG 

YONG 

KAI 

男 
新 加

坡 
E553****L 中国香港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风不存在持有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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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嘉强顺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20,916,289

股，占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5.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强顺风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上

市公司股份。未来12个月内，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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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266,637,5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37%。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20,916,289股，占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风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嘉强顺风因上市公司募集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及实施 2017 年度、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增发股份从而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

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总

计 45,721,257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3%。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嘉强顺风 

集中竞价

交易 

2018年3月20

日-2018年7

月24日 

47.71 20,943,357 0.47% 

大宗交易 

2018年2月2

日-2019年3

月20日 

34.44 24,777,900 0.56% 

合计 40.52 45,721,257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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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3日，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227,337,311股

股份募集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嘉强顺风的持股比例因此被

动稀释，稀释比例为0.33%。 

2018年1月11日，上市公司因实施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2,556,661股；2018年7月9日，上市公

司因实施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

股票5,231,982股；2018年8月16日、2019年3月13日上市公司分别完成

回购注销2017年度、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离职员工的限

制性股票36,909股、440,586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本次权益变

动期间因上市公司开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嘉强顺风的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稀释比例累计为0.0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权益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嘉强

顺风 

合计 266,637,546 6.37% 220,916,289 5.00%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114,261,269 2.59% 

有限售条件

股份 
266,637,546 6.37% 106,655,020 2.41% 

（注：嘉强顺风分别于2018年1月23日、2018年3月21日解除限售

股份79,991,263股，上市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2018年3月20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重大资产重组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2018-02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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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风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

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方嘉强顺风承诺，其通过

非公开发行获得的鼎泰新材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如下： 

（1）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鼎泰新材股票，自相关股份登记至

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前述期限届满后，其所持鼎泰新材股份按如下比例分期解

锁： 

①第一期：自该等鼎泰新材股票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届

满之日且对业绩承诺第一年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

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

者为准），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总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

有）可解除锁定； 

②第二期：对业绩承诺第二年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

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

（以较晚者为准），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总数的 30%（扣除补偿

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③第三期：对业绩承诺第三年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

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

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总数的 4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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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鼎泰新材的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的，则其持有的该等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鼎泰新材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其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鼎泰新材股票

因鼎泰新材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嘉强顺风在股份减持过程中严格履行其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

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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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强顺风股票交

易情况为：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期间 交易方向 
交易均价

（元/股） 

交易股数

（股） 

嘉强顺

风 

大宗交易 2019/3/20 卖出 33.00 21,8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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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与本次权益

变动有关的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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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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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2019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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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03

8 801  

   002352 

   

1 A 201 (

)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 

 

          √ 

 

  √            

                 

                             

    

  √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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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37,546      

 

  6.37%        

 

 

       

 

  45,721,257  

 

   1.37%   

12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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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

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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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之签署页，无正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2019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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